
附件 3

银川市中医药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意见》（中发﹝2019﹞38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中医药

发展规划》（宁卫发﹝2022﹞9 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党

委政府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间协调联动，统筹做

好中医药工作，建立银川市中医药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

联席会议）。

一、组织机构

召 集 人：陈艳菊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召集人：林 骏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章玉明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成 员：市委宣传部、市委编办、市委人才局、市卫健委、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网信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体育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医疗保障、市乡村振兴局及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

章玉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赵梅萍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工作职责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决策部署，



贯彻执行区市党委、政府的工作要求。在市政府领导下，统筹协

调全市中医药发展各项工作，协调解决中医药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研究制定促进中医药事业、产业、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检查指导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

主要承担联席会议组织联络和协调日常工作等，收集整理需

要政府各部门解决的全市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问题，并督促协调

相关部门按照职责推进落实；收集需联席会议解决的议题，并协

助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按时召集联席会议成员召开

联席会议；督促、检查和指导全市中医药工作，指导各县（市）

区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各项工作；完成联席会议办公室交办的其

他事项。

（三）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1.市卫健委负责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分解目标任务，

指导和监督各县（市）区卫健局、各级医疗机构推进落实中医药

事业发展各项工作。协调制定中医药发展政策措施，健全完善中

医药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实施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

加大各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提升中医药队伍素质；推进

中医药特色专科、重点专科发展，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打造中

医药文化宣传普及平台，广泛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中医药

健康养生产业基地建设，将中医药融入旅游、养生保健、养老等

领域，提升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活力；开展中医医院等级评审和

标准化建设，逐步提高中医药治理能力；加强基层中医馆和中医

阁建设，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加强各级中医医院信息化建



设水平，完善基层中医馆信息化平台功能，开展中医远程诊疗和

教育。

2.市委宣传部负责拓展电视、网站、报纸等新闻媒体及户外

公益宣传渠道等中医药文化宣传平台，加强中医药相关政策措施、

传统文化、养生保健知识的传播力度，提升全民中医药文化素养

水平，逐步提升城乡居民对各级中医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内容和中医药相关政策知晓率。

3.市委编办负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优化配置中医药管理职能，合理配备人员力量，加强中医药主管

部门履职能力；合理核定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人员编制。

4.市委人才局负责在市级相关人才引育政策中给与支持，特

别是在银川市高精尖缺人才认定、凤城名医、自治区青年拔尖人

才等人才评选和培养工程中适当向中医药方面倾斜，为中医药发

展提供基础保障。

5.市发改委负责协调卫健部门争取国家、自治区项目及资金，

将前期手续完备的项目纳入政府投入计划，着力改善中医医院办

院条件。

6.市财政局负责提高财政支持力度，设立中医药财政专项资

金，落实对公立中医医院的投入保障责任，保障全市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

7.市人社局负责完善公立中医医疗机构薪酬制度，落实公立

中医医院备案制人员管理，核定年度薪酬总量，建立中医师承培

养制度，与职称评审、评先评优等挂钩，建立鼓励退休中医医师



到基层服务的政策，落实好基层中医医师职称晋升政策。

8.市医保局负责贯彻自治区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政策，落实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根据调价评估结果，优

化中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不断完善适宜中医药诊疗的支付方式。

9.市教育局负责把中医药文化纳入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引导

青少年了解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促进身心健康；加强中医药职

业教育，为本市乡村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中医药人员或能中会

西的乡村医生；推进中医药科普教育，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内容

和活动形式，组织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遴选一批中小学

校建设中医药文化知识角。

10.市科技局负责将中医药科技创新纳入本市科技创新的总

体规划中。制定发布本市支持中医药科技创新发展项目指南，组

织实施支持中医药发展科技创新项目，引导医疗机构、企业、科

研机构申报实施自治区及以上科技项目，培育科技创新主体，提

升中医药发展科技水平。

11.市网信局负责改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基础条件，

加快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信息化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

设，指导中医医疗机构信息化等级评审。

12.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按照银川市及县（市）区医疗服务规

划，落实好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及基层医疗机

构用地的规划和审批，扩大枸杞等现有中药材的种植规模，推进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13.市农业农村局负责鼓励有条件的县区、乡镇开展道地中

药材的规范化和规模化种植，扩大现有中药材种植规模，推进乡



村振兴发展。

14.市文旅广电局负责建设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支持

传统医药申报非遗代表性传承，将中医药传统文化、中医药养生

保健知识、中医药大健康产品纳入文化旅游项目，加大中医药健

康旅游示范基地的宣传推广，逐步实现发展中医药带动银川经济

发展。

15.市体育局制定传统健身活动计划，普及和推广五禽戏、

太极拳、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方法，督导和推动各街道、乡镇、村、

社区开展中医体育活动。

16.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指导县（市）区中医药技术人员按照

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自采、自种、自用中草药的管理，进行规范

的质量管理。按照自治区要求，指导医疗机构发展院内中药制剂，

并进行质量监管。

17.市乡村振兴局负责鼓励有条件或有基础的县区、乡镇开

展道地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鼓励兴庆区、西夏区和贺兰县加大

枸杞种植，加强与中药材加工企业的合作，探索建立中药材深加

工和产品转化等产业，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18.各县（市）区参照市上中医药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支持和帮助中医药事业发展；将发展中医药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解决辖区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为辖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19.各成员单位应同时完成联席会议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工作制度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



期召开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召开。

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在联席会议召

开之前，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需要提交联

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

议议定事项，印发各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并抄报市政

府，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联席会议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组

织成员单位开展联合督导调研，对成员单位和中医药工作进行督

导检查。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中医药工作推进中的有关

问题，制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措施建议；及时向联席

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

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各成员单位之间

要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

议作用。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重

大事项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


